协同办公系统发文指南

一、公文种类
学校常用的公文种类主要有：
（一）决议。适用于会议讨论通过的重大决策事项。
（二）决定。适用于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和部署、奖惩有关单位和人员、变更或者撤销下级单位不适当的决定事项。
（三）通告。适用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。
（四）意见。适用于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。
（五）通知。适用于发布、传达要求有关单位执行或周知事项，批转、转发公文。
（六）通报。适用于表彰先进、批评错误、传达重要精神和告知重要情况。
（七）报告。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、反映情况、回复上级机关的询问。
（八）请示。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、批准。
（九）批复。适用于学校答复各单位请示事项。
（十）函。适用于不相隶属单位之间商洽工作、询问和答复问题、请求批准和答复审批事项。
（十一）纪要。适用于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。
二、各类公文版头及适用范围 
（一）学校层面
1.中矿委、中矿大：
（1）贯彻落实上级党委、政府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重大决策部署，转发上级重要文件，制定实施意见；
（2）对学校长远工作或一个时期全局性工作做出的工作安排；
（3）公布学校重大改革发展规划、方案；
（4）印发学校重要规章制度；
（5）印发学校年度工作要点；
（6）公布机构设置及调整、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；
（7）向上级机关请示、汇报工作。
2.中矿大**字（如中矿大办字、中矿大人字）：
各部门以学校名义向全校发布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重要事项。
（二）部门层面
矿大**（如矿大组织、矿大宣传）：各部门印发的部门文件。
（三）以下情况不发文件：
（1）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已做出明确规定的；
（2）上级文件的政策规定已非常明确具体，且没有要求另行制定贯彻落实意见或实施细则的；
（3）贯彻落实上级文件，照抄照搬，没有提出具体措施的；
（4）布置年度例行工作、日常工作、重复性工作，没有新的实际内容的；
（5）各类领导小组、工作委员会等，因人员变动调整按职务变化自然接替，无特殊情况的；
（6）各部门常规的工作要点、工作计划等文件； 
（7）凡是能通过电话、传真、邮件、协同办公系统协同办公等能解决问题的。
三、格式
（一）公文标题。一般用2号方正小标宋简体字体。
（二）主送机关。编排于标题下空一行位置，居左顶格，回行时仍顶格，最后一个机关名称后标全角冒号。采用3号仿宋字体。
（三）正文。一般用3号仿宋字体，编排于主送机关名称下一行，每个自然段首左空二字，回行顶格。文中结构层次序数依次用“一、”“（一）”“1.”“（1）”标注；正文一级标题用3号黑体，二级标题用3号楷体加粗，三级标题和四级标题用3号仿宋字体加粗，其余正文文字均用3号仿宋字体。正文行间距固定值一般为28磅。
（四）附件说明。如有附件，在正文下空一行、左空二字编排“附件”二字，后标全角冒号和附件名称。如有多个附件，使用阿拉伯数字标注附件顺序号（如“附件：1. XXXXX”）；附件及附件名称后不加标点符号。附件名称较长需回行时，应当与上一行附件名称的首字对齐。
（五）发文单位署名。一般在正文（或附件说明）下空三行编排发文单位署名，字体是3号仿宋。
（六）成文日期。成文日期中的数字用阿拉伯数字将年、月、日标全，年份应标全称（如“2020年3月6日”）。成文日期一般右空四字编排，发文单位署名应以成文日期为准居中编排。
（七）如文件类别是函、请示等需要回函或批复的，需在成文日期下空一行注明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
（八）版记。在文件（如有附件在附件后）最末一行双分割线内标注发文单位和发文日期。分割线内行距与正文一致（28磅）。党委发文一般是“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办公室”，行政发文一般是“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”，部门层面的发文单位为拟稿部门。发文日期用阿拉伯数字将年月日标全。发文日期可与成文日期不一致。
（九）附件。附件一般附于正文之后，如有表格等不方便附后的，附件单独上传。“附件”二字及附件顺序号用3号黑体字顶格编排在页面左上角第一行。附件标题居中编排在第三行。附件顺序号和附件标题应当与附件说明的表述一致。附件格式要求同正文。附件尾部不能再标注拟稿单位、成文日期和版记。如遇附件中还有附件的情况，格式与正文附件相同。
四、流程
（一）学校层面的发文流程：发文部门拟稿（上传至协同办公）→发文部门负责人核签（或相关部门负责人会签）→合规性审查（根据需要选择）→部门会签（根据需要选择）→党政办秘书科审核→党政办主任（副主任）核稿→校领导签批→党政办秘书科复核→文印室编号、登记、排版→发文部门校对→文印室出文→用印→公开或对外报送。 
（二）部门层面发文流程：发文部门拟稿（上传至协同办公）→合规性审查（根据需要选择）→部门会签（根据需要选择）→发文部门负责人核签（或相关部门负责人会签）→校领导签批→文印室编号、登记、排版→发文部门校对→文印室出文→用印→公开或对外报送。
（三）会议纪要发文流程：书记办公会会议纪要、校长办公会会议纪要由相关秘书拟文，经所在部门负责人核签，调党政办秘书科审核，经党政办公室领导核稿和校领导签批环节后，调文印室编号、登记、排版，由相关秘书校对之后印发。其他会议纪要由相关部门拟文，经所在部门负责人核签，相关部门秘书调校领导签批，校领导签批后，部门秘书校对后调文印室印发。
（四）下行文办理完毕后根据公开范围在协同办公内公开，上行文不予公开。
五、注意事项
（一）拟稿时请按照发文指南认真核对文种、格式，严格按照流程进行流转，如不符合发文条件，退回至拟稿人。
（二）拟稿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时，原则上由部门正职审签，同时需要明确审核意见，如“同意，请某校长阅示”，不得出现“拟同意”“已阅”等没有明确意见的审批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经校长办公会、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的文件，必须要在意见审批时备注会议提出修改意见的落实及反馈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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